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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612 号

申请人：颜艳红，女，汉族，1975 年 3 月 10 日出生，住

址：湖南省衡东县。

委托代理人：蔡鑫宏，男，广东创梦启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第一被申请人：广州中大发展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东南区 278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呼格吉乐。

第二被申请人：广州中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南沙区东涌镇马兴街 3 号（厂房二）三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琅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第一、第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：陈德君，女，北京

市中伦文德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颜艳红与第一被申请人广州中大发展有限公司、第

二被申请人广州中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工资、赔偿金等劳

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颜艳

红及其委托代理人蔡鑫宏和第一、第二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

理人陈德君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

- 2 -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在 2012 年 10 月 1 日

至 2023 年 11 月 15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第一被申请人支

付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5 日工资 4606.77

元；三、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

99674.85 元；四、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未休年休

假工资 3333.6 元及 2023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 2666.88 元；五、

第二被申请人对第二项至第四项仲裁请求承担连带责任。

第一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我单位与申请人从 2012 年 10 月

1 日起建立劳动关系，此后双方连续签订了 5 期劳动合同，最

后一期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；二、我单位已支付申请人 2023

年 10 月和 11 月工资，没有拖欠工资的行为；三、我单位没有

向申请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，无需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

律责任。申请人受我单位指派到附三食堂工作，却实施了食堂

禁止行为，不符合食堂用人要求而被负责监督的第二被申请人

终止用工，但申请人事后没有回我单位工作且在本案中主张赔

偿，应视为申请人主动放弃继续履行与我单位的劳动合同；四、

结合申请人在我单位的工作年限，申请人 2022 年享有法定年假

5 天，2023 年享有法定年假 10 天，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已休年

假 5 天，2023 年 1 月已休年假 5 天，11 月带薪休假 12 天，因

此申请人无权再主张年假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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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我单位与申请人无劳动关系，无

工资支付义务；二、我单位对附三食堂运作有监督责任，申请

人作出了食堂和我单位都明确禁止的行为，属于违规违纪，我

单位对不符合附三食堂用工要求的人员“终止用工、退回原单

位”是合情合理，不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，无需承担赔偿责任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经审查，申请人于 2012 年

10 月 1 日入职第一被申请人，被安排至附三食堂处从事配餐员

工作，双方签订的最后一期劳动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

第二被申请人通知申请人自 2023 年 11 月 13 日起终止用工，并

向申请人送达了《终止用工通知书》，此后申请人与第一被申

请人未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。上述事实有庭审调查、劳动合同、

社保缴费记录、工资银行交易清单为证。鉴此，本委确认申请

人与第一被申请人自 2012 年 10 月 1日起至 2023 年 11月 13 日

止存在劳动关系。申请人要求确认其与第一被申请人 2023 年

11 月 14 日至 11 月 15 日存在劳动关系，缺乏依据，本委则不

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请人自 2023 年 10 月 20 日起被安排

停工等待处理结果。第一被申请人举证了工资明细表拟证明申

请人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1 月的工资情况，该工资明细表

显示申请人每月工资有固定项目基本工资 2145 元+工龄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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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元+其他补贴 200 元，另有浮动项目加班费+高温补贴 300

元+绩效工资，每月工资数额存在小幅升降，另第一被申请人核

计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工龄工资 165 元，高温补贴 144 元、绩

效工资 803.85 元（含补发 112.65 元）。申请人确认第一被申

请人已支付其 2023 年 10 月和 11 月工资合共 1893.75（825.7

元+803.85 元+264.20 元），上述月份产生代扣款项为 655.8 元

/月（个人社保 540.8 元/月+个人公积金 115 元/月），同时，

申请人不确认该工资表明细，要求第一被申请人按其 2022 年

10 月至 2023 年 9 月实发平均工资标准支付其 2023 年 10 月和

11 月工资差额。本委认为，虽申请人对第一被申请人举证的工

资明细表不予确认，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反驳第一被申请人关

于申请人月工资构成的主张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本

委采纳第一被申请人关于申请人的月工资构成项目及标准的主

张。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3 日期间未提供劳动，

不产生高温补贴、加班费及绩效工资，鉴于申请人未能举证反

驳第一被申请人核计2023年10月高温补贴及绩效工资的结果，

本委对第一被申请人该 2 项核计结果予以采纳。经计算，申请

人 2023 年 10 月 1日至 2023 年 11 月 13日工资应为 4496.47 元

[2145元+165元+200元+144元+803.85元+（2145元+165元+200

元）÷21.75 天×9 天]，现第一被申请人已支付上述期间工资

1893.75 元，故还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

月 13 日工资差额 1291.12 元（4496.47 元-1893.75 元-655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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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月×2 个月）。申请人要求第一被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11 月

14 日至 11 月 15 日的工资，本委则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大月份月休

5 天，小月份月休 4 天。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9 月应

发工资共 46812.35 元（31580 元+15232.35 元）。双方确认申

请人 2022 年已休年休假 5 天，2023 年 1 月已休年休假 4 天。

申请人主张其原是中山三院的员工，后入职第一被申请人，其

享有年休假 10 天/年，要求第一被申请人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。

第一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 2023 年 11 月安排申请人带薪停工，

应视为已安排申请人休完年休假。申请人举证的社保缴费记录

显示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申请人缴纳了2011年4月至2012

年 9 月的社会保险费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已举证证明其累计工

作年限，根据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三条的规定，本委确

认申请人 2022 年应享年休假 10 天。根据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

假实施办法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，经折算，申请人 2023 年应休年

休假为 8 天（317 天÷365 天×10 天，不足一天部分不享受年

休假）。鉴于第一被申请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单位明确告知申请

人在 2023 年 11 月安排其休年休假，本委对第一被申请人主张

其单位已安排申请人休完 2023 年年休假不予采纳。因此，申请

人2022 年和 2023年未休年休假共 9天（10天-5天+8天-4天）。

根据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一条的规

定，结合申请人的工时制度，经计算，申请人离职前 12 个月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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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加班工资后的日平均工资为 150.89 元[（46812.35 元

+4496.47 元）÷11.43 个月÷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]，第一

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2 年和 2023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

2716.02 元（150.89 元×9 天×200%）。

四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在 2023 年 10 月 23 日

向第二被申请人提交的检讨书中承认，其因医院配发给病人的

麦片粥和肉粥盛装盒子太满而倒了部分粥出来另外存放，随后

在其他人询问下以 8 元的价格售卖给对方，还将医院配发其员

工餐的一个叉烧包以 4 元的价格一并售卖给对方，其已深知犯

了严重的错误，希望上级领导宽大处理。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

人出具的《终止用工通知书》载有如下内容：鉴于申请人在附

三食堂担任配餐员期间存在擅自拆开外卖盒混合内部粥品再分

售等损害公司财务、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，该行为严重违反规

章制度、劳动及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，违背餐饮从业人员职业

规范，即日起对申请人终止用工，解除一切劳动/劳务关系。另

查，第二被申请人提供的附三食堂会议记录表显示，2022 年至

2023 年期间 5 次会议，会议内容多次涉及食品卫生及食品安全，

不能私自打包饭菜出售等，签到栏均有申请人签字。申请人确

认附三食堂会议记录表。申请人依据第二被申请人出具的《终

止用工通知书》主张第一被申请人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合同。第

一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通过第二被申请人得知申请人准备去领

取失业救济，且申请人没有要求其单位另行安排工作，故其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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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认为申请人基于自身错误行为选择不再履行劳动合同，未再

对申请人作出其他处理。

本委认为，结合第二被申请人举证的附三食堂会议记录表，

可以证明附三医院食堂针对食品卫生及食品安全问题多次向申

请人进行培训，申请人作为在餐饮行业从业多年的人员，理应

意识食品卫生及食品安全问题在工作中的重要性。其次，附三

医院对工作人员购买员工餐进行二次销售的行为尚且明令禁

止，遑论申请人通过未经他人同意分装他人餐食售卖而获取私

利的行为。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是劳动者的基本义务，无

需通过规章制度确定该行为。再者，申请人从事多年医院配餐

工作，深知其服务对象系住院治疗的病患，相对一般大众，该

群体所需卫生安全条件要求更为严格，申请人擅自拆开餐食包

装，再将食物分装售卖，危害食品安全，也无疑增加病患进食

的安全风险，对病患健康安全带来极大隐患，对他人生命健康

权极其不负责任，同时也给医院造成严重不良影响。最后，第

一被申请人在收到第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终止用工决定

后，没有另行再对申请人作出其他安排及处理，应视为第一被

申请人对第二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作出终

止用工处理予以认可，并据此解除其单位与申请人的劳动合同。

综上，申请人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职业行为规范，第一被申请

人据此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合同，于法有据，申请人要求第一

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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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关于第二被申请人承担连带责任问题。本案申请人与

第一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申请人要求第二被申请人对本案

仲裁请求承担连带责任，缺乏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，因此，第

二被申请人无需对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 1 日

至 2023 年 11月 13日工资差额及 2022 年和 2023 年未休年休假

工资承担连带支付责任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二十五条、第五十条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三条，

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二

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至

2023 年 11 月 13 日止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

付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3 日工资差额

1291.12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

付申请人 2022 年和 2023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 2716.02 元；

四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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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吴紫莉

二○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

书 记 员 冯秋敏


